
 

 

芝麻社章程 

 

I. 性质 

芝麻社（Collectif Sésame F）是按照 1901 年 7月 1日法条建立的非营利组织，简称

CSF。 

 

II. 目的 

 

- 增强华人女权主义以及 LGBTQ+群体的凝聚力，避免个人被孤立，陷入脆弱。 

- 扩大女权主义和 LGBTQ+群体的影响，构建一个跨文化表达空间，促进和鼓励不同性少数

群体之间的交流。 

- 增进法国不同文化语言背景的 LGBTQ+和女权主义人士之间团结和友谊，尤其是英法中三

语世界之间的沟通 

- 注重交流和分享的精神，宣扬自由和平等的价值。 

 

III. 活动方式 

 

活动方式主要为协会目的服务。主要形式有学术讲座、圆桌会议、成果发表、展览参观、各

种线上活动、放映讨论会、文学分享、语言交换、主题讨论、体育及文化活动、晚会、远

足、看话剧或是音乐会等各种活动。这些活动都会慢慢有计划地、按照协会发展情况开展。 

协会也可以组织一切与自己的诉求相符的游行集会活动。 

 

IV. 会址 

 

芝麻社会址在巴黎。 

必要时候可以由管理委员会（CA）决定会址新地址和搬迁事宜。 

 

V.期限 

 

协会存在期限无规定。 

 

VI．成员 

 

协会由创始人、荣誉会员、慈善会员和普通会员组成。 

 

参与制定和签署协会宪章的成员为创始人，免除交年费义务。 

 

为协会做出重大贡献的自然人和法人可被管理委员会授予荣誉会员。免除交年费义务，有权

以顾问身份在成员大会上谏策，但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为协会提供重大财政支持的自然人和法人可成为协会慈善会员。因为一次性或规律性向协会

捐献管理委员会规定的金额而成为慈善会员，可以以顾问身份出席成员大会，没有选举权和

被选举权。 

 

交付管理委员会规定年费且填写了会员登记表的自然人和法人可成为普通成员。 



 

 

法人可以成为协会会员，它们由自己的法定代表或同等权力人代表出席成员大会，在成员大

会上同自然人一样拥有一票投票权。 

 

VII．失去成员资格 

 

以下情形失去成员资格： 

-书面请辞 

-死亡 

-在提醒缴纳年费后，没有支付会员年费 

-由管理委员会决定开除会籍：情形一，出现违背协会宗旨的行为（恐同、恐跨性别、种族

主义、歧视女性、其他性别、文化和宗教歧视行为）。只要出现上述情形，开除不需要其他

理由。情形二，出现其他重大错误或不善情形，管理委员会会要求涉事人到场提供解释。 

-法人成员本身出现解散、清算或合并情形。 

 

VIII.资金 

 

协会资金来源可以是：成员会费、线上或线下捐赠、协会收入开支结余、协会所属财产和资

金利息及收入，出卖产品和服务或其他形式交换而获得的收益，文化、艺术或其他活动形式

带来的收益，国家或其他集体给予的财政支持，本国或它国公司或机构的财政支持，各种财

物捐赠和相似途径，所有其他合法允许资源。 

 

XI.管理委员会及其办公室 

 

协会由 2-3人组成的管理委员会领导，每 3年由普通成员大会选出管理委员会。 

管理委员会成员数目可以根据协会发展需要因增加助手职位而增多。中断担任管理委员会成

员的人可以再次当选为委员会成员。 

 

休假期间，管理委员会可以暂时由其中一些委员会办公室成员代管或由这些成员替代成为管

理委员会。他们的权力需要得到下一次成员大会的确认才最终生效。被替代的原管理委员会

成员权力在替代者权力生效时失去。 

 

管理委员会由协会会员匿名投票选出，办公室组成为： 

-协会会长和副会长（如有必要）：拥有以协会名义行为且代表协会的权力 

-秘书和副秘书（如有必要） 

-会计和出纳（如有必要可分两人） 

 

X.管理委员会会议 

 

每年至少开两次会，由会长或半数以上委员会成员根据协会需要出面召集，开会地点可以在

会址，也可以在其他地方。 

 

如果管理委员会成员人数少于四人，所有决定需要成员一致通过；如果管理委员会成熟人数

大于三人，则遵照多数原则。在票数相持不下情况，由会长行使最终决定权。禁止代人投

票。无正当理由连续三次缺席会议被视为自动退出委员会。 

 

XI.普通成员大会 



 

 

普通成员大会包括所有协会成员，成员在支付年费且成为成员六个月后自动获得投票权。 

 

普通成员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大会召开 15日前，秘书向会员发出召集通知。通知中写明会

议日议程。 

 

会长在管理委员会帮助下主持大会且报告协会发展状况。 

 

会计和出纳交出财政报告，提交预算，获得大会通过。 

 

大会表决形式为举手表决。管理委员会或超过半数以上成员也可提出秘密投票方式。通过方

式遵照与会人员多数赞成原则。 

 

票数持平情况下，会长有最后决定权。 

 

XII.特殊情形下的成员大会 

 

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召集成员大会或协会半数以上成员要求召开大会，会长遵循第十一款规定

召开特殊情形下的成员大会。 

 

XIII.内部条例 

 

管理委员会可以制定和批准内部条例。内部条例目的在于更加细致规定章程未提及的具体实

行方案，加强协会内部管理。 

 

XVI.协会解散 

 

协会可以由于自愿或法律原因，由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提出解散。解散由协会内部派出的清算

员负责执行。如有资产或资金剩余由管理委员会决定结余用途和取向。 

 

 

2019年 1月 29日巴黎 

 

 

 

 

 


